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核查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中辰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辰股份”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规则的要求，对公司控股股东中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辰控

股”) 自愿延长所持限售股份锁定期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及核

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后股本变化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20]3570号文《关于同意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91,700,000股，每股

面值人民币 1元，发行价格人民币 3.37元/股，股款以人民币缴足，募集资金合

计 30,902.90万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已于 2021

年 1月 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

股本由 36,680.00万股变更为 45,850.00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78号）同意注册，中辰

股份于 2022年 5月 31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5,705,37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 100元人民币，发行总额 57,053.70万元，并于 2022年 6月 21日起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为自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结束之日（2022年 6月 7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 12

月 7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2028年 5月 30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

延）止。截至 2023 年第三季度末，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数量为

8,680股，公司总股本由 45,850.00万股变更为 45,850.868万股。

除上述情况，中辰股份股本数量未发生其他变化。



二、控股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控股股东中辰控股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所持有股份的锁定期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2、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

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2021年 7月 22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若发行人股票在上述期间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

处理）。

3、若本企业未能遵守以上承诺事项，则本企业违反承诺出售股票所获的全

部收益将归公司所有，且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若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中辰控股自愿延长限售股份锁定期的情况

中辰控股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进

一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益，郑重承诺

如下：

“（一）本企业自愿将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限售股份的锁定期延长 6个月，

限售期截止日从 2024年 1月 21日延长至 2024年 7月 21日。

（二）在承诺的锁定期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直

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三）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如减持的，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股份减持相关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自愿延长限售股份锁定

期涉及股份 原股份锁

定到期日

延长期

限

本次延长后

股份锁定到

期日
股份

（万股）

占总股份比

例

中辰控股有限公司 22,375.00 48.80% 2024年 1
月 21日 6个月

2024年 7月
21日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控股股东中辰控股自愿延长限售股份锁定期

的行为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次中辰控股自愿延长限售股份锁定期的

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辉波 简光垚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5日


